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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市政道路绿化工程技术要求》
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、三个开发（度假）区建设局、园林绿化局、各相关单位：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的要求，市建设局与市园林绿化局联合编制了《市政道路绿化工程技术要求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在工程建设中遵照执行。

此通知。

附件：市政道路绿化工程技术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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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建设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昆明市园林绿化局
二○○九年八月十三日
主题词：城乡建设  市政道路  绿化要求  通知
[image: image4.wmf]抄送：陈勇副市长、杨勇明副秘书长；

　　　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八处。

昆明市建设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　   2009年8月13日印
附件：

市政道路绿化工程技术要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人为本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，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。在市政道路建设中坚持“三高”（规划设计高标准、高起点、高品味）、“三化”（建设施工规范化、标准化、工艺化）、“三精”（管理经营精心、精品、精细）、“三理”（土层清理、土壤处理和土表整理），按照“动土必有规划、出土必有设计、覆土必有绿化”的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我市园林绿化建设。
二、绿化指标要求

（一）行道绿化内树木的绿化覆盖面积不得少于绿化用地面积的80％，常绿乔木的数量不得少于乔木总数的80％的要求。沿街绿地参照《昆明市公园绿化规划种植设计导则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（二）园林景观路绿地率不得小于40％。

红线宽7m（含7m）以下道路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绿地。在历史人文古镇由昆明市园林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景观要求核定。

在二环路以内：

1、红线宽度大于50m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30％； 

2、红线宽度在40～50m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25％；

3、红线宽度小于40m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20％。

在二环路以外：

1、新建项目：除园林景观路外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35％；

2、改扩建项目：除园林景观路外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30％。

三、土壤“三理”要求

（一）土层清理

挖种植穴槽时应垂直下挖，穴槽壁要平滑，上下口径大小一致，如底部有水稳层或其他不透水的隔离层，应下挖至原土层为止。种植穴、槽中如有建筑垃圾或有害物质，必须清除换土。

（二）土壤处理

种植土由素红土、腐殖土和透水颗粒组成，腐殖土和素红土按1:5或1:4的比例混合均匀。

施肥。将有机肥搅碎后与细土拌匀，平铺坑底，上面覆盖10公分厚的种植土。

（三）土表整理

绿地地形整理严格按照竖向设计要求进行，栽种植物的土地必须平整压实。树池栽种后覆土必须平整压实，略低于地面2厘米。
四、道路绿化建设要求
（一）行道树木要求
1、同一条道路或路段应栽植统一树种、统一规格的行道树，必须选择干直、健壮、无病虫害的优质苗；树木胸径8cm以上，沿道路一侧的第一排行道树分枝点达3.5米，后排行道树分枝点2.5米。必须有4根以上的一级分枝，分枝应有一定长度，树池平面尺寸（营养面）最小不得低于1.2×1.2m。用地条件不允许的，尺寸不得小于1.0×1.0m，树池深度必须到达原土深度。
2、人行道绿化带以3—5等多株行道树为一组，带状种植，绿带宽度达到1.0～1.2米。
3、树池四周必须规整，没有破损，围边的硬质材料不得凸出路面，可内镶于树池框内，与路面平齐，方便收集利用雨水，利于树木生长。
4、行道树种植完成后，树池内应选择耐旱型小灌木、藤本植物满栽。在人流集中的地段应铺设透空树池箅子进行覆盖。
5、沿树木四周设置休息设施的，底部必须透空，保证雨水可以流入，树池内应种植适宜的灌木、藤本植物。
6、片林式树池，尤其对于针叶树种，可将树池扩成带状，铺设嵌草砖，或种植耐荫、抗旱型常绿地被植物，增大其透气面积，提供树木良好的生长环境。
（二）所有绿化建设“三理”工作应由建设项目所在辖区绿化部门进行“隐蔽工程”验收，待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覆土。
（三）新建城市道路常绿乔木不得少于乔木总量80%；人行道、单位出入口两旁、道路环岛、交通安全岛、交叉路口周围、分车隔离带、立交桥绿地以及绿线控制范围内的用地，在便于消防、急救、抢险等车辆在必要时穿行，并满足建筑物、构筑物外缘于乔木中心距离满足2米的条件下栽种行道树，株行距不得小于3米×3米。
（四）露天停车场的绿化覆盖率不少于30%，铺设嵌草砖，种植常绿乔木，重点进行周边围合绿化和垂直绿化。新栽树木的胸径不小于8cm。对面积过小或平面布置狭长的停车场，可根据场地的布局以及静态交通的组织，在不影响停（行）车的位置进行植树绿化，充分利用围栏、围墙、建筑外立面进行立体绿化。
（五）园路设置要高于绿地，不设置边缘石，方便雨水流入绿地，地面铺装尽量采用环保型透水材料，最大化收集雨水。

五、绿化树种

行道树常绿树种选择以香樟、大叶樟、滇润楠为主，形成城市（镇）绿化骨干树种，同时合理搭配其它树种，体现植物多样性。地被植物以耐旱的红花酢浆草、麦冬、沿阶草为主，灌木以木槿、紫叶李、夹竹桃、茶梅、含笑、南天竹、十大功劳等为主。
六、加强绿化工程验收

（一）各县（市）区、三个开发（度假）区，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负责对绿化建设项目执行国家和地方标准进行检查和指导。

（二）加强绿化建设土壤三理、苗木质量、种植深度等隐蔽工程的验收、监督和控制工作。

（三）监督指导绿化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，执行国家规范和地方标准。定期和不定期开展检查工作。
（四）凡未按国家和地方标准进行施工的绿化建设工程，当地园林绿化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不予验收。

（五）对拒不执行国家和地方标准的建设、监理、绿化施工单位，依法进行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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